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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3-017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与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摩高科”）签署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属于协议双方的意向性约定，不构成公司任何承诺性质的盈利预测。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

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项目实施情况而定。 

一、 合作协议的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在锂电池负极材料以及电解铝行业的市场应用和客户导入优势，北

摩高科在碳/碳、碳/陶复合材料领域的生产经验、条件优势和研发技术优势，为共

同推进碳/碳、碳/陶复合材料在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以及电解铝行业的应用（以下

简称“合作项目”），双方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协议》。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北摩高科，证券代

码：002985）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750127772G 

3.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12 日 

4.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火炬街甲 12 号 B218 室 

5.法定代表人：王淑敏 

6.注册资本：33,185.36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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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营业务：开发、销售摩擦材料及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开发、销售航空刹车机轮及组件、飞机机轮刹车系统、飞机起落架及其零

件；销售高性能刹车盘机摩擦片；产品设计；技术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

房；制造飞机着陆系统及航空部件（限分支机构经营）；生产高性能刹车盘机摩擦

片；民用航空器维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民用航

空器维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394,749.18 424,1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5,176.55 296,574.01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13,237.27 85,90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2,230.88 32,548.55 

9.北摩高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拟共同推进碳/碳、碳/陶复合材料在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以及电解

铝行业的应用。其中：甲方负责合作项目应用场景的对接工作，以及锂电池负极

材料行业所需的碳/碳、碳/陶复合材料坩埚、厢板和电解铝行业所需的碳/碳、碳/

陶复合材料阳极电连接结构组件产品（以下简称“研发产品”）的独家销售；乙方

负责研发产品的研发、技术方案，以及研发产品的试验和生产，并销售给甲方，

由甲方进行独家销售。乙方力争于 2023 年 3 月底前完成研发产品的样品生产。 

2.知识产权及独家合作 

（1）研发产品的研发、技术方案由乙方负责，产生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

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生产工序等均归双方共同所有。乙方研发产品满足双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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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确定的试用验证方案后，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或境外使用、对外披露、研发、反向研发本协议约定的研发产品

及研发产品所涉及的乙方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生产工序

等，不得以合作项目的研发产品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开展任何形式的研发、生产、

销售以及应用的合作。为避免争议，由甲乙双方共同研究确定研发产品的试用验

证方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标准及结果认定等内容，但前述约定不改变本协议

中约定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的归属。 

（2）在本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内，对于本协议约定的研发产品所涉及的乙方

技术成果、知识产权、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生产工序等研发成果，双方可单独

或共同申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奖项。 

（3）本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后，双方拥有继续合作的优先权。 

（4）合作期限内，甲方对乙方生产的研发产品享有独家销售权，同时乙方应

确保销售给甲方的价格具有市场竞争力，具体价格经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3.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十年，自 2023 年 3 月 3 日起至 2033 年 3 月 2 日止。如双方对合作

满意，可在本协议到期前 3 个月协商继续合作或以其他形式深入合作。双方协商

继续合作或其他形式深入合作时，必须另行签订合作协议。 

4.违约条款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均构成违约，须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2）双方应尊重对方的合作地位，任何一方在与第三方商洽涉及本协议事项

时，不得忽视和损害对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地位和权益。否则，应依法承担违约责

任。 

5.其他事项 

基于本协议，甲、乙双方有意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对研发产品进行产业化，具

体合作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四、 签署《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是落实“C+战略：双驱两翼，低碳智造”的重要举措。公司“C+战略：双

驱两翼，低碳智造”中的右翼，即以“绿电+新型碳材料”为发展方向，公司利用

光伏、风能、氢能等绿色新能源为基石，打造以锂电池负极、特碳、碳陶、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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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等为代表的新型碳材料生产平台。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通过与北摩高科共同

研发、科研成果共享、独家销售等方式，重点探索碳/碳、碳/陶等新型碳材料在锂

电池负极材料及电解铝行业的应用，推动新产品开发及应用，进一步提高公司主

导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为公司以碳/碳、碳/陶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业务布局奠定

基础。 

2.是探索降低负极材料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坩埚、厢板

是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石墨化工序的重要耗材，碳/碳、碳/陶是第二代坩埚、厢板的

探索方向之一。若能在技术、成本方向实现进一步优化，达到商业化平衡，则是

探索进一步降低石墨化成本、增强负极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3.是双方产业协同、资源共享、互惠共赢合作模式的有益尝试。北摩高科在

碳/碳、碳/陶复合材料方面技术沉淀已久，相关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重点

军工装备，具备高可靠性、高门槛的军工产品品质；公司主营产品预焙阳极、锂

电池负极相关工序与碳/碳、碳/陶材料技术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基于产业链上下游

的协同优势，双方可以进一步发挥各自技术积累，实现资源共享、技术与市场的

深度融合，推动更符合市场要求的新产品应用与开发，从而实现互惠共赢。 

五、 风险提示 

1.目前相关产品尚处于研发测试阶段，研发进度及相关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

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属于协议双方的意向性约定，不构成公司任何承诺性质的盈利预测。 

3.本协议的履行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所涉及合资事项将由双方

另行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7 日 


